
附件：
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老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
	莆田市民政局
	补助区域
	莆田市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10

	
	           财政拨款
	1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提高老区人民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绩
效
目
标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目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资金控制率
	根据《预算法》，反映补助资金投入控制情况。计算方法：实际投入资金/预算金额×100%。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总人数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因此项目应当使老区人民受益。该指标反映通过资金补助项目受益的老区接受培训人员数量。
	≥70人

	绩
效
目
标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应当加强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合规率=资金合规使用数/发放资金总额*100%
	100%

	
	
	时效指标
	培训当年完成率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应当加强衔接资金和项目管理，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该指标反映资金补助的当年完成培训项目数量占项目总数的比例。计算方法：培训当年完成率/当年补助项目数×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助资金惠及老区县占所有老区县的比例
	根据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用于补助我市老区。该指标反映资金补助的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覆盖的老区县区占全市老区县区的比例。计算方法：（建设项目覆盖的老区县区/老区县区总数5个）×100%。
	≥85%

	绩
效
目
标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培训工作满意度
	该指标反映接受培训老区人员对当年资金补助的老区发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工作的满意情况。计算方法：分发调查问卷随机抽查培训人员，问卷设置5个满意度梯度，取“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问卷数量占收回有效问卷数量的比例计算对项目建设情况的满意度。
	≥90%





